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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 
慰問金核發作業 

【共通性作業範例】 

項目編號 EJ08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核發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公務人員執行職務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情形並提出

申請。 

二、公務人員服務機關受理申請後，因執行職務意外傷部分，自

行核定並發給受傷慰問金。因公失能或死亡部分，轉送本府

核定。本府審查核定後，製發因公失能或死亡核定函。由其

服務機關發給核定函及失能或死亡慰問金。 

控制重點 一、核定權責：受傷慰問金，由服務機關學校核定；失能、死亡

慰問金，由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院、直轄市政府、直

轄市議會、縣（市）政府、縣（市）議會核定之。 

二、申請時效：慰問金請求權，自得申請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 

三、申請程序：公務人員（遺族）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外

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四、救濟：公務人員（遺族）對於慰問金案之核定結果，如有不

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救濟；如有顯然錯誤，或有發

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由，得依行政程序

法相關規定辦理。 

法令依據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107.6.27） 

使用表單 一、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申請表。 

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失能或死亡證明書。 

◎表述各項法規名稱及表件，請依最新適用之規定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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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流程圖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核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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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核發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一、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申

請、核發發作業 

（一）是否符合執行職務意外傷

亡慰問金發給對象。 

（二）是否符合執行職務意外傷

亡慰問金發給標準。 

（三）是否符合執行職務意外傷

亡慰問金申請程序及核定

權責。 

（四）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

之請求權時效，是否依據

規定辦理。 

（五）依規定辦理領受死亡慰問

金之遺族，其領受順序、

數人領受方式等，是否依

其規定辦理。 

（六）是否依規定，不得再為公

務人員投保額外保險。 

（七）是否依規定，依公務人員

或遺族依本辦法發給慰問

金時，其因同一事由，依

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發

給或衍生之各項給付，應

予抵充，僅發給其差額。 

（八）是否依規定填報慰問金申

請表件之格式。 

      

二、不服慰問金核定結果之救濟 

申請慰問金者，如不服核定

結果，是否依公務人員保障

法提起救濟及行政程序法相

關規定辦理。 

      

填表人：               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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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

或「不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
無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

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
合修正之「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